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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蔡宜芳
電話：（03）8242059
傳真：（03）8236149
電子信箱：pigfang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行購字第11400241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來函公文 (376550000A_114002413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機關辦理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，廠商具有製造、供應

或承做能力基本資格及履約實績特定資格之認定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4年2月5日工程企字第

11300178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政府採購法第37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

之資格，不得不當限制競爭，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

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。」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

認定標準（以下簡稱資格認定標準）第4條第1項第1款規

定：「機關依第二條第二款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

格時，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，就下列事項擇定

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或物品：一、廠商具有製造、供應

或承做能力之證明。如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製造、供

應或承做之文件、招標文件規定之樣品、現有或得標後可

取得履約所需設備、技術、財力、人力或場所之說明或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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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管制能力文件等。」同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「機

關辦理特殊或巨額採購，除依第二條規定訂定基本資格

外，得視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，就下列事項擇定投

標廠商之特定資格，並載明於招標文件：一、具有相當經

驗或實績者。其範圍得包括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，完成

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、財物或勞務契

約，......，並得含採購機關（構）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

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。」爰機關辦理採購，於未

為不當限制之範圍內，除得視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

要，擇定基本資格外，於特殊或巨額採購時，並得擇定特

定資格，要求廠商應提供一定期間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

質或相當採購之證明，以確保廠商具備個案履約所必須之

能力。

三、依建築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，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

師，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。則建築師以自然人身

分執業時，具屬人性，實績歸屬該自然人；其以聯合建築

師事務所名義參與政府採購，依上開建築法規定亦應由自

然人擔任建築物設計人、監造人（建築師），其個人學

識、專業能力、經驗或實績與建築物設計、監造採購案投

標廠商履約能力有高度關聯性。

四、綜上，機關辦理建築物工程之設計、監造技術服務採購，

於招標文件擇定資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基本資

格、第5條第1項第1款之特定資格者，遇投標廠商為聯合建

築師事務所，其於投標文件載明擔任該採購依建築法定設

計人、監造人之合夥建築師，其於單獨開業期間擔任建築

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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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13條規定設計人、監造人之經驗或實績，得視為投標

廠商之經驗或實績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本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
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29


